弘光科技大學 專利申請表
	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校內編號
(申請人免填)
	

	發明創作名稱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申請教師
	姓名
	
	職稱
	

	
	系所名稱
	
	聯絡電話
	

	創作人
	序號
	姓名
	所屬單位
	職級
	簽章

	
	1
	
	
	
	

	
	2
	
	
	
	

	
	3
	
	
	
	

	
	4
	
	
	
	

	
	5
	
	
	
	

	所屬計畫資料
	□有，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計畫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
＊請檢附補助計畫合約書或國科會補助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影本1份。
□無。

	申請專利與所屬計畫之關係(非計畫衍生之專利無需填寫)
	《請詳實填寫》

	專利申請資料
	1.申請國家：□中華民國　□美國　□其他　　　　　

2.申請類型：□發明　□新型(申請技術報告) 　□新型(不申請技術報告)

□設計

3.專利事務所：□指定　　　專利事務所；□不指定
專利事務所聯絡方式如下：
姓名
電話
E-mail

手機
4.擬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出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 月

	專利維護分攤
	請發明人依「弘光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」第六條，依專利之維護，填寫專利維護相關費用之分攤項目：
本人           同意專利權於獲核准後，維護年期至少6年（或第二期）為原則，維護費將依分攤比例表分攤費用。（專利領證後第1-3年：依專利申請階段費用比例、專利領證後第4-6年：本校 50%、發明（創作）人 50%）

	註：1.本表請填1式1份，逕送至研發處。

2.依本校「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」，新型專利若申請技術報告，則專利申請費用本校100%補助，若無則補助50%，若有申請技術報告，請於申請時繳交費用。

	申請程序
	申請教師
	研發處收件紀錄
	會議審核結果

	
	
	
	□通過    □不通過

依    年    月    日專技委員會決議辦理。



FM-10840-009


表單修訂日期：111.09.08


保存期限：5年









